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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聘僱人員管理要點 

一、為使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聘僱人員之聘僱用

及管理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聘僱人員，指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聘用或僱用之人員。但不包括國立大學附設

醫療機構約聘住院醫師。 

三、各機關設聘僱人員審議小組，辦理下列事項： 

(一)聘僱人員考核、獎懲及解聘僱之審議。 

(二)聘僱人員職前年資採計之審查。 

(三)其他有關聘僱人員管理事項之審議。 

前項聘僱人員審議小組之組成方式，由各機關自行訂定，並應由機

關首長指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擔任主席。任一性別之成員人數，不

得少於成員總數三分之一。 

聘僱人員審議小組審議事項，得視實際需要併入機關現有機制審議。 

四、聘僱人員之聘僱用，以公開甄選為原則。 

各機關辦理聘僱人員公開甄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將機關名稱、聘僱人員職缺之職稱、所需資格條件及月支報酬等

資料於報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事求人機關徵才系統或其他傳播

媒體公告三日以上。 

(二)除正取人員外，得增列候補名額。備取人員之候補名額不得逾職缺

數二倍，並以依序遞補原公開甄選職缺或等別相同、工作性質相近

之職缺為限。 

(三)由機關籌組甄選小組或由機關授權用人單位籌組甄選小組，審核應

徵人員之資格條件、評定應徵人員之甄選分數，及建議錄取名單，

並將甄選結果送請機關首長核定。 

前項第三款甄選小組成員至少三人，並應包括用人單位相當層級以

上人員。 

五、聘僱人員之聘僱用應訂立契約，其內容如下： 

(一)聘僱用期間。 

(二)工作內容及工作標準。 

(三)聘僱用期間報酬及給酬方式。 

(四)權利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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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違背義務時，應負之責任。 

(六)終止契約事由。 

(七)其他必要事項。 

六、聘僱人員之報酬視工作之繁簡難易、職責程度、所具知能條件依行政院

訂頒之「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或「約

僱人員報酬標準表」規定支給。 

各機關進用聘僱人員，以聘（僱）用計畫書（表）所列薪點範圍內最

低薪點起支為原則。 

聘僱人員具有與擬任職務工作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之職前年資

者，得於聘（僱）用計畫書（表）所列薪點範圍內定其起支薪點。其認定

有疑義者，應提經聘僱人員審議小組審議。 

七、聘僱人員考核，分為年終考核、另予考核及平時考核，年終考核及另予

考核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 

(一)平時考核： 

1、主管人員應考核聘僱人員之平時成績，並記錄其優劣事蹟。 

2、主管人員應就考核結果有待改進之處，與受考人面談，就其工作

計畫、目標、方法及態度等進行溝通討論，面談內容及結果應作成

紀錄。 

3、平時考核紀錄之格式、辦理時間、平時考核獎勵及懲處之種類、標

準，由各機關自行訂定。 

(二)年終考核： 

1、於每年十二月底前辦理完竣，考核當年一月至十二月任職期間之

成績。 

2、考核結果得作為晉薪及續約之依據。 

3、考核項目、配分基準、考核方式、結果及其他相關事項，由各機關

自行訂定。 

(三)另予考核：當年度任現職至年終未滿一年者，得比照前款之規定辦

理考核，考核結果作為續約之依據。 

聘僱人員之平時考核獎懲、年終考核及另予考核，由用人單位初評，

經提機關聘僱人員審議小組複評後，送請機關首長核定。 

依年終考核或另予考核評擬結果，次年度不予續聘僱者，應給予受

考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八、聘僱人員之差假，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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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九、聘僱人員在聘僱期間亡故，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行政

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等相關規定酌給撫慰金。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

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及其他

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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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聘僱人員管理要點 

規定 說明 

一、為使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

（以下簡稱各機關）聘僱人員之聘

僱用及管理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要

點。 

明定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本要點所稱聘僱人員，指依聘用人

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

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聘用

或僱用之人員。但不包括國立大學

附設醫療機構約聘住院醫師。 

一、明定本要點適用範圍。 

二、查銓敘部一百十一年七月十五日部

特四字第一一一五四六六一五二號

函略以，公立醫療機構住院醫師依

醫事人員人事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

定進用者，雖係依聘用人員聘用條

例規定聘用，惟依醫師法第七條之

一及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五

條、第七條及第八條第一項等規

定，聘用住院醫師須於教學醫院完

成一定年限之專科醫師訓練，始得

參加專科醫師甄審，爰其屬訓練性

職務且為醫事人員專業訓練一環，

與一般聘用人員係因執行業務計畫

而定期以契約進用之情形自有不

同。 

三、因約聘住院醫師之甄選、晉薪、升

等、續聘、支給報酬標準、差假等

事項，係依衛生福利部專科醫師訓

練計畫及工時指引等規定辦理，爰

明定國立大學附設醫療機構約聘住

院醫師不適用本要點規定。 

三、各機關設聘僱人員審議小組，辦理

下列事項： 

（一）聘僱人員考核、獎懲及解聘僱之審

議。 

（二）聘僱人員職前年資採計之審查。 

（三）其他有關聘僱人員管理事項之審

一、為健全聘僱人員之管理，於第一項明

定各機關設聘僱人員審議小組及其

職掌事項。 

二、第二項明定聘僱人員審議小組之組

成方式，由各機關自行訂定，並應由

機關首長指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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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前項聘僱人員審議小組之組成

方式，由各機關自行訂定，並應由機

關首長指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

擔任主席。任一性別之成員人數，不

得少於成員總數三分之一。 

聘僱人員審議小組審議事項，

得視實際需要併入機關現有機制審

議。 

員擔任主席。其任一性別之成員人

數，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三分之一。 

三、為利實務運作並簡化行政程序，明定

聘僱人員審議小組審議事項，得視

實際需要併入機關現有機制審議。

例如：聘僱人員平時考核獎懲及年

終考核之複評，得併入機關公務人

員考績委員會審議。 

四、聘僱人員之聘僱用，以公開甄選為

原則。 

各機關辦理聘僱人員公開甄

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將機關名稱、聘僱人員職缺之職

稱、所需資格條件及月支報酬等

資料於報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事求人機關徵才系統或其他傳

播媒體公告三日以上。 

（二）除正取人員外，得增列候補名額。

備取人員之候補名額不得逾職缺

數二倍，並以依序遞補原公開甄

選職缺或等別相同、工作性質相

近之職缺為限。 

（三）由機關籌組甄選小組或由機關授

權用人單位籌組甄選小組，審核

應徵人員之資格條件、評定應徵

人員之甄選分數，及建議錄取名

單，並將甄選結果送請機關首長

核定。 

前項第三款甄選小組成員至少

三人，並應包括用人單位相當層級

以上人員。 

一、第一項明定聘僱人員之聘僱用，以公

開甄選為原則。 

二、第二項明定各機關辦理聘僱人員公

開甄選應遵循之規定： 

（一）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

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第七條規

定：「（第一項）各機關約僱人員之

僱用，以採公開甄選為原則，必要

時得委託就業服務機構代為甄

選。（第二項）前項各機關或受委

託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公開甄選

時，應將職缺之機關名稱、職稱、

所需資格條件及月支報酬等資料

於報刊或網路公告三日以上。」復

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一百十一

年二月十八日總處培字第一一一

三○二四三一四號函略以，為避

免濫用私人，各機關於辦理聘僱

甄選時，應確實落實公開甄選，並

積極運用該總處事求人機關徵才

系統，以增進職缺之資訊公開，爰

為第一款規定。 

（二）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一百十二

年六月七日總處組字第一一二二

○○一○三八號函略以，考量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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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人員職缺之備取人員亦屬經公

開甄選程序備用之人員，足認得

以擔任該職缺相同工作內容及符

合所需資格條件，約僱人員職缺

得由機關本權責遞補原公開甄選

職缺、其他年度約僱職缺或約僱

職代職缺之備取人員；又備取人

員之候補名額不得逾職缺數二

倍，並以依序遞補原公開甄選職

缺或等別相同、工作性質相近之

職缺為限，爰為第二款規定。 

（三）第三款規定各機關聘僱人員之公

開甄選，由甄選小組辦理，並得視

機關規模大小、職缺工作內容及

職缺性質（職務代理人或其他）等

因素，由機關籌組甄選小組或由

機關授權用人單位籌組甄選小

組，另明定甄選小組之任務。 

三、第三項明定甄選小組之組成方式。 

五、聘僱人員之聘僱用應訂立契約，其

內容如下： 

（一）聘僱用期間。 

（二）工作內容及工作標準。 

（三）聘僱用期間報酬及給酬方式。 

（四）權利及義務。 

（五）違背義務時，應負之責任。 

（六）終止契約事由。 

（七）其他必要事項。 

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第四條及行政院與

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

法第六條規定，明定聘僱人員之聘僱用

應訂立契約，及契約應記載事項。 

六、聘僱人員之報酬視工作之繁簡難

易、職責程度、所具知能條件依行政

院訂頒之「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

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或

「約僱人員報酬標準表」規定支給。 

各機關進用聘僱人員，以聘

（僱）用計畫書（表）所列薪點範圍

一、第一項明定聘僱人員報酬支給之依

據。 

二、查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第八條規定：

「（第一項）約僱人員之報酬應視工

作之職責程度及應具備之知能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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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最低薪點起支為原則。 

聘僱人員具有與擬任職務工作

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之職前年

資者，得於聘（僱）用計畫書（表）

所列薪點範圍內定其起支薪點。其

認定有疑義者，應提經聘僱人員審

議小組審議。 

件，認定支給報酬之等別及薪點，折

合通用貨幣後於僱用契約中訂定

之。……（第二項）各機關進用約僱

人員，除就具擬任職務相關職前年

資另有規定者外，依其僱用計畫表

所列薪點範圍內最低薪點起支。」復

查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

注意事項第五點規定：「聘用人員報

酬標準由聘用機關及各級層轉機

關，視工作之繁簡難易，責任輕重，

羅致困難程度，與應具之專門知能

條件，參照職位分類標準，認定支給

報酬之薪點，折合通用貨幣後，於聘

用契約中訂定之。」爰於第二項規

定，聘僱人員之報酬以聘僱用計畫

書表所列薪點範圍內最低薪點起支

為原則。 

三、第三項明定聘僱人員具有與擬任職

務工作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之

職前年資之起支薪點範圍及認定疑

義之處理機制。 

七、聘僱人員考核，分為年終考核、另予

考核及平時考核，年終考核及另予

考核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 

（一）平時考核： 

1、主管人員應考核聘僱人員之平時

成績，並記錄其優劣事蹟。 

2、主管人員應就考核結果有待改進

之處，與受考人面談，就其工作計

畫、目標、方法及態度等進行溝通

討論，面談內容及結果應作成紀

錄。 

3、平時考核紀錄之格式、辦理時間、

平時考核獎勵及懲處之種類、標

準，由各機關自行訂定。 

一、查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第八條之一規

定：「（第一項）各機關應於每年十二

月底前辦理約僱人員考核作業。（第

二項）前項考核結果得作為晉薪或

續約之依據，並自次年一月一日起

執行。（第三項）考核之項目、配分

基準、考核方式、結果及其他相關事

項，由各機關視業務需要自行訂定

之。」復查銓敘部一百零三年十一月

四日部銓五字第一○三三八九五二

七三號書函略以，各機關於其約聘

期間仍可以考核方式觀察其工作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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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終考核： 

1、於每年十二月底前辦理完竣，考核

當年一月至十二月任職期間之成

績。 

2、考核結果得作為晉薪及續約之依

據。 

3、考核項目、配分基準、考核方式、

結果及其他相關事項，由各機關

自行訂定。 

（三）另予考核：當年度任現職至年終未

滿一年者，得比照前款之規定辦

理考核，考核結果作為續約之依

據。 

聘僱人員之平時考核獎懲、年

終考核及另予考核，由用人單位初

評，經提機關聘僱人員審議小組複

評後，送請機關首長核定。 

依年終考核或另予考核評擬結

果，次年度不予續聘僱者，應給予受

考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效，以作為是否續聘之準據；聘用機

關辦理聘用人員考核並作為續聘與

否之準據者，宜於年度終了前辦理

完竣。參酌前開規定，於第一項訂定

聘僱人員考核相關規範。 

二、考量聘僱人員之平時考核為年終考

核之依據，又年終考核結果得作為

晉薪及續聘僱等重要權益事項之依

據。爰於第二項明定聘僱人員之考

核流程，平時考核獎懲及年終考核

均應經聘僱人員審議小組複評後，

送請機關首長核定。 

三、參酌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四條第三

項有關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對於擬

予考績列丁等及一次記二大過人

員，處分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

辯機會之規定，於第三項明定，依年

終考核或另予考核評擬結果，次年

不予續聘僱者，應給予受考人陳述

意見之機會。 

八、聘僱人員之差假，依行政院與所屬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

法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明定聘僱人員之給假規定。 

九、聘僱人員在聘僱期間亡故，得依聘

用人員聘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

人員僱用辦法等相關規定酌給撫慰

金。 

明定聘僱人員在聘僱期間亡故時，得依

相關規定酌給撫慰金。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依聘用人員聘用

條例、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

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行政院暨

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及

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明定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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